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China Ecotourism Group Limited 

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371) 

 

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度報告中 

所載不發表意見聲明的季度更新 

 

茲提述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年度本公司年報（「該年
報」）所載的不發表意見聲明之季度更新。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文件所用詞彙與該年
報及該公告所定義者具有相同涵義。 

 
自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起至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已採取以下步驟和措施解決不發表意
見聲明的問題： 
 
(1) 在財務重組顧問凱晉企業顧問有限公司協助下，本公司己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

《公司條例》第 13 部的規定，制訂涉及與債權人簽訂協議安排之債務重組方案
（「債權人計劃」）； 

 
(2) 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本公司刊發了內容有關本公司建議重組的公告，當中

包括資本重組、註銷股份溢價及債權人計劃；及 

 

(3) 經雙方透過同意傳票提出聯合申請後，法院下令（其中包括）將清盤呈請的聆訊日
期延至二零二六年六月一日。 

 

本公司將適時或根據上市規則要求，就上述事項之任何重大發展向股東及投資者提供最
新資料，並刊發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中國生態旅遊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朱欣欣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發佈日期，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朱欣欣女士及邸靈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孟志軍博士、段新曉先生及劉斐先生。 


